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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押过户”实务调研情况汇总 

作者：钟荆惠丨董施文1 

一、“带押过户”概述 

（一）“带押过户”的内涵与意义 

“带押过户”，指在未涤除抵押权（不注销原有房屋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实现标的资产所有权人

的变更。“带押过户”并非法律专业术语，是近年来基于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支持出现的一种新交易模

式。相较于传统交易模式下标的资产需首先注销原抵押登记才能办理过户的冗长流程而言，“带押过

户”能够减轻双方资金压力、便利交易步骤、提高交易效率，旨在盘活存量房交易市场，提振经济活力。 

（二）“带押过户”的三种模式 

《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首次明确了“带押过户”的相关原则，相较于此前的《物权法》之相关规

定，《民法典》的最大突破是明确了如抵押人可以于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产且抵押财产的抵押权不受转

让影响，以及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仅需及时通知抵押权人（而非取得其同意）等原则。 

《民法典》第

406条 

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

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随着“带押过户”在国内的不断践行与推进，在各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部和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带押过户”便民利企服务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29 号，“《带押过户便民通知》”），明确了“带押过户”的三种模式，包括： 

模式一 

新旧抵押权组合

模式 

通过借新贷、还旧贷无缝衔接，实现“带押过户”。买卖双方及涉及的贷款方达

成一致，约定发放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时点和方式等内容，不动产登记机构合

并办理转移登记、新抵押权首次登记与旧抵押权注销登记。 

模式二 

新旧抵押权分段

模式 

通过借新贷、过户后还旧贷，实现“带押过户”。买卖双方及涉及的贷款方达成

一致，约定发放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时点和方式等内容，不动产登记机构合并

办理转移登记、新抵押权首次登记等，卖方贷款结清后及时办理旧抵押权注销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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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 

抵押权变更模式 

通过抵押权变更实现“带押过户”。买卖双方及涉及的贷款方达成一致，约定抵

押权变更等内容，不动产登记机构合并办理转移登记、抵押权转移登记以及变更

登记。 

以上三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相关贷款发放及登记办理的时间节点不同，以及办理何种登记。就

实践情况而言，以上三种模式中的第一、二种最终均需进行旧抵押权的注销和新抵押权的设立，于实践

中相对较常见些；而第三种模式需保留原抵押权并进行抵押权转移及变更登记，具体落实到实操中，各

方主体（尤其是抵押权人）达成一致安排的难度相对较大，实践中相对少见。 

二、“带押过户”的现阶段实践情况调研 

《民法典》出台后的一段时间内，苦于未见相关具体实施政策，实践中“带押过户”往往难以实际进行。

就当时的市场反馈情况而言，在附带抵押的资产交易过程中，标的资产往往仍需在偿还原有贷款、解除抵押

登记后才能够办理过户。此外，《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除明确允许“抵押人可以于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产

（带押过户）”外，还为交易各方保留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实践

中抵押权人（尤其是银行等专业从事贷款业务金融机构）一般均倾向于在抵押协议文本/格式条款中纳入

“限制甚至禁止抵押物转让”的相关约定，也为“带押过户”的实操办理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阻碍。 

自 2023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和银保监委联合发布《带押过户便民通知》后已经半年有余，市场上逐渐涌

现成功办理“带押过户”的案例，故我们就现阶段“带押过户”的实操情况进行了一些初步调研。近期，本

所律师经匿名咨询上海市杨浦区、静安区、长宁区、普陀区等及北京市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等

十多个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就相关情况梳理归纳如下3： 

（一）上海市 

上海市除部分不动产登记中心（如宝山区、青浦区、金山区等）明确回复表示“暂不受理带押过户

业务、必须将原有抵押登记注销后才可以进行过户”外，大部分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均反馈

目前可以办理“带押过户”。 

我们结合受理“带押过户”业务的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匿名咨询，就以下方面进一步梳理分析

如下： 

◼ 抵押物类型：多数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均反馈表示实操中在“带押过户”抵押物类型方

面并无限制，虽然主要类型为“住宅”，但该类型外的“商办、厂房”等资产也可以“带押过户”。

仅有少部分地区（如普陀区、嘉定区）则明确表示仅“住宅/商品房”能够办理带押过户手续。 

◼ 抵押人类型：目前实践中“带押过户”的抵押人可以是个人或企业，未见明确限制。 

◼ 抵押权人类型：实操中抵押权人以商业银行为主。部分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如杨浦区、

长宁区、徐汇区等）表示抵押权人类型无相关限制，既可以为商业银行，也可以为非金融机构，但

部分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如静安区、普陀区、嘉定区等）反馈表示抵押权人仅能为商业银

行。 

 
2 上海市为上海总机、杨浦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嘉定区、奉贤区、崇明区、宝山区、金山区、青浦区；北京市为东

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顺义区、海淀区、门头沟区、通州区。 

3 不完全统计，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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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次数：经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就“该抵押物上是否仅能有一个抵押，以及二押抵押物

是否可以办理带押过户”等问题进行确认，大部分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复表示“带押过户”的标的

资产上仅能存在第一顺位抵押，部分区域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未明确回复表示该抵押物是否能同时

存在二顺位抵押（或表示不了解）。 

 

图 1 上海市现阶段“带押过户”实操情况统计 

就办理“带押过户”的具体要求而言，目前上海市大部分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应首先取

决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约定。一般情况下，若是《民法典》生效之前办理的抵押登记，则均需取

得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函件；若是《民法典》生效之后办理的抵押登记，则取决于该抵押合同中是否存

在相关限制性约定，如有，则需取得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函，并同时就抵押合同进行修订/补充或需注

销原有抵押并重新签署相关协议；但也有少部分区域不动产登记中心（如上海杨浦区、奉贤区）表示，

无论如何均需取得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函件。 

上海市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具体统计实操中成功办理带押过户案例的具体

数量，但总体数量较少。此外，“带押过户”手续的办理时长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材料齐全且双方

已缴清相关税费的情况下，一般为 5 个工作日左右可以办结。 

（二）北京市 

总体而言，北京市各中心城区（如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顺义区、海淀区等，占比约 75%）办

理“带押过户”的经验相对丰富，在抵押物类型、抵押人类型、抵押权人类型以及抵押物抵押次数等问

题的处理方式上均较为灵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其主要是依照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签署的抵押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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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体约定进行审核，相对而言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无过多限制。 

相对应的，其他相对非中心的城区（如门头沟区、通州区，占比约 25%）则表示其仅依据北京银监

局、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个

人存量住房交易“带押过户”有关工作的通知》受理针对个人持有的住宅存量房的“带押过户”申请4，

其他类型均不予受理。 

 

图 2 北京市现阶段“带押过户”实操情况统计 

同上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大多表示目前尚未具体统计实操中成功办理带押过户案

例的具体数量，但已有若干案例。此外，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表示“带押过户”手续的具体办理时长

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材料齐全且双方已缴清相关税费的情况下，一般为 2–3 小时至 1 个工作日即

可办结。 

（三）如仅转让整栋抵押物业中的部分资产，能否办理“带押过户”？ 

如被抵押的是一整栋物业，但权利人欲将其中的部分房屋/楼层过户给第三方，根据我们的调研，

 
4 且该种类型的带押过户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详见相关规定）：（1）本市个人存量住房交易；（2）交易住房在辖内商业银行

设立且仅存一次有效抵押；（3）交易卖方未结清贷款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或已还清公积金贷款且无相应抵押登记的组合贷

款；（4）交易买方全款或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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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践中可能还无法做到就部分房屋/楼层直接办理“带押过户”。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说，其倾向于将整栋物业理解为一个整体，该物业整体所担保的是同一个债权，故仅有在物业进行整

体转让的情况下才能够办理“带押过户”，否则需要进行债务及相关抵押担保的拆分重组。 

如权利人拟就整栋物业的部分资产予以转让的，需事先与贷款行就该等安排予以沟通协商、确认贷

款及抵押担保的具体重组安排，包括是否需将原有抵押予以注销、拟过户的部分房屋/楼层与剩余其他

部分再重新办理抵押；除拟过户的部分房屋/楼层外，剩余部分资产的价值是否能够覆盖未清偿的本金，

贷款行有无可能需要抵押人进一步提供其他临时的增信措施等，以减少在具体办理部分房屋/楼层的

“带押过户”手续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三、“带押过户”手续申办指引 

根据我们的实操经验，“带押过户”所涉及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变更登记等需由转让方、

受让方和抵押权人共同至不动产登记中心现场办理。就具体申办材料而言，一般需提交常规办理过户材料、

相关不动产登记证明文件及抵押权人就“带押过户”事项出具的同意函（如存在限制抵押物转让的相关约

定）等。 

（一）常规“带押过户”申办资料主要包括： 

◼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 身份证明材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公司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必要时携带公章； 

◼ 不动产权证书和相关不动产登记证明（包括原抵押权登记、转移预告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

等）； 

◼ 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 

◼ 不动产权属转移的证明材料：不动产权属转移交易方提供交易合同（例如：二手存量房买卖合同）

原件及复印件； 

◼ 纳税申报材料或者纳税凭证或者减免凭证； 

◼ 其他必要材料。 

（二）抵押权人就“带押过户”事项出具的同意函/声明文件 

办理“带押过户”过程中，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抵押权人同意函/声明的，建议结合与抵押

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拟定具体内容。该文件本身无标准模板，可考虑提前与办理带押过户手续的不动产

登记中心咨询确认相关要求。实践中，抵押权人出具的同意函/声明通常包括： 

◼ 抵押人、抵押物、抵押登记时间等基本信息； 

◼ 抵押权人知悉并同意抵押物的权属由申请人转移至第三方； 

◼ 抵押权人知悉并同意注销抵押物上原抵押权、新设抵押权，或保留原抵押权并协助办理抵押权转

移和变更登记等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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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董施文 

电话： +86 21 6080 0202 

Email： shiwen.dong@hankunlaw.com 

 


